一、工程概况
1.工程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75432.03 平方米，改造装修涉及面积 55855.21平方米。
2.本项目建设期为36个月（具体以实际工期为准）。 
3.本项目总投资 26720.51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2263.05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2028.32 万元和基本预备费 2429.14 万元。
二、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负责工程招标阶段的清单、拦标价审核，施工过程造价管理，配合竣工验收、配合结算审计等。
三、保密责任
本项目咨询人在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所获悉的项目情况、资料、数据等信息均为保密内容，咨询人为此承担保密责任，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借阅、拷贝或复制，否则委托人可就其造成的损失向咨询人索赔，同时要求咨询人支付合同总额1-10%的违约金。保密约定长期有效。
四、知识产权
关于委托人提供给咨询人的图纸、委托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格以及反映委托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归委托人所有。 
关于咨询人为实施服务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归委托人所有，知识产权费用已经在合同金额中包含，不再另行计取费用。                                                                                       
五、质量要求
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交的过程审核结果保留二次复审权，成交供应商审核的工程结果，如采购人委托其他造价咨询公司进行复审，其复审误差率应在2%（含2%）以内，超过此比例将相应扣减审计费用。扣减方法如下：
1.单项工程核减率在2%以上至3%以下（含3%）的，由采购人承担复审费用的80%，成交供应商承担复审费用的20%；
2.单项工程核减率在3%以上3.5%以下（含3.5%）的，由采购人承担复审费用的20%，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复审费用的80%；
3.单项工程核减率在3.5%以上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复审费用，并扣除原审计费用中基本收费部分的10%。
六、服务要求
1.项目负责人具备国家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单位登记注册，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整个审计服务期间需派一名技术人员驻场；驻场技术人员须为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根据项目进展需要，项目负责人、土建专业负责人、安装专业负责人除参加例会外，每周开展现场巡查记录不少于2人次。
2.成交供应商须主动开展审计工作总结，完成施工资料记录（拍照、形象进度），每月出具月工作总结，每半年出具审计报告至少1次。
3.成交供应商须完善工程造价类资料和建立造价资料送达时间制度，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完善造价相关表格下发施工方。例如：周进度完工项目工程量统计表、月进度报量表、材料选定品牌表、变更签证认价认量表。建立施工方送审造价资料的送达时间制度，要求施工方准时送审造价资料。
4.成交供应商须对工程量清单、拦标价与招标代理进行核对，确定最终的拦标价。对投标报价、经济洽商、工程进度款的支付、设备材料价格、设计变更、工程签证、索赔费用等事项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或咨询意见；
5.成交供应商须对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及分包合同的条款进行审核，提出改进意见，确保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分包合同的一致性。
6.成交供应商须巡场、核查合同履约情况及图纸规范要求，记录取证施工内容与合同及图纸的差异，核实各单项工程的做法与材料使用是否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并进行收量工作。
7.成交供应商须对设计变更、现场签证进行审核，及时提交变更的合法性、合理性建议，对重大变更项目所需费用进行测算，对工程签证现场及合同未履行项目进行核查与取证，及时开展施工现场资料收集工作（拍照、录视频等），并提交评估报告；隐蔽工程的现场查验和相关记录，审核是否符合图纸设计要求，并参与工程验收。
8.成交供应商须审核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供材料、设备价格的咨询意见，并进行简要的技术经济分析。
9.成交供应商须对工程进度款进行审核，审核施工方按照合同约定申请的工程进度款，以施工合同约定认真审核施工方进度的报量，计算工程造价后，报送建设方。
10.成交供应商须参与竣工验收，配合整理过程审核资料和资料归档，梳理变更签证、工作联系单，复核进度款的造价，配合结算审计公司进行造价审核工作，控制投资总额。
11.成交供应商做好与工程管理部门和工程相关单位的沟通和协调工作，促进全过程审计工作顺利开展。
12.成交供应商须完成采购人交办的与跟踪审计项目有关的其他工作。未尽事宜，按照《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实施办法》执行。
13.成交供应商应具备固定工作场所、稳定的专业服务团队和相关软硬件设施，能够提供本地化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必须能够满足项目对土建、安装工程（给排水、通风、消防、电气、弱电、智能化）等审计需要。
14.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客观公正，遵守职业道德，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和检查，对其工作成果负责。
15.在服务过程中应该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于报送资料中存在的问题和进展情况要及时向采购人报告，接受采购人复审，及时答复有关问题。
16.成交供应商或拟派项目人员不得与被审核单位有关联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关系、参股、相互任职或兼职等，如存在关联关系，采购人有权解除本项目合同。项目部项目人员不得与被审核单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若存在此类情形，成交供应商应更换所派项目人员。
17.成交供应商应对过程资料和结果履行保密义务。
18.成交供应商不得将项目转包、分包，不得外聘用其他人员。
19.服务团队不得随意更换，如需更换，应获得招标人同意后方可更换，更换后的人员的职称、经验不得低于被更换人。
20.具体项目服务要求以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的服务合同为准。
七、支付方式：
1.付款方式：本项目审计费为固定总价，服务时限内分期付款。
①本项目完成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的审核后，委托人支付审计费30%；
②本项目竣工验收后，委托人支付审计费30%；
③本项目完成结算审计、出具全过程跟踪审计报告后支付审计费30%；
④按规定全面移交全过程审计档案资料后支付剩余10%。
2.每次付款前，全过程跟踪审计单位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
